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 第 18号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4年 4月 10 日在全国 12315平合

上作出的不予立案投诉处理答复不服，通过邮寄方式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4年5月 31 日收到申请材料并依法予

以受理， 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。

法定代表人： 黄某某

申请人： 张某某，男， 汉族，1989年 1月 30 日出生，身份

证号： 34020219890130xxxx,住安徽省芜湖市xx区xx路xx城

x x号。

， 职务： 局长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 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 10 日做出

的举报编号为 1431127002024032563852031 的不予立案的行政

行为，并责令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2024年 3月 25 日在全国 12315平 台实名举报商

家的违法行为， 附上营业执照、 店铺详情、产品照片等相关图

片，并对商家违法行为进行逐一列举说明。 被申请人并未对商

家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核实，也未与申请人联系核实商家的违

法行为，而是直接不予立案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 其次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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